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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本地块使用范围：资源县梅溪镇广西桂林八角寨旅游开发项目索

道工程地块。

2.本图则的图表及文本内容共同构成该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的

法定文件。其中文本的“下划线”部分为强制性内容；文本中的图纸仅

作示意性，不具有法律效力。

3.本图则内的土地利用及开发建设活动应遵守本图则的有关规定

（非法定性内容除外）。本图则未包括的内容应符合国家、广西壮族自

治区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相关规定。

4.本图则范围内编制下层次规划，必须以本图则确定的规划条件为

依据。

5.本图则涉及的所有技术指标（特别注明者除外）均依据法律法规

与技术标准确定，如相关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修订，应以经法定程序确

定的最新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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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综述

1.1 规划背景

广西桂林八角寨旅游开发项目索道工程用地总面积0.8685公顷，共

8个地块。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该项目（项目代码：2018-450329-72-03-039293）已经资源县发

展和改革局成功备案，用地面积0.8685公顷（13.0275亩）。

2.项目建设地址：位于桂林市资源县梅溪镇。

3.建设规模及内容：八角寨索道总长度约1200米，线路高差约383，

米，索道主机运行速度为0-6.0米/秒，索距5.20米，主驱动功率为600

千瓦，运行方向为逆时针（俯视），驱动张紧配置方式为下站驱动、上

站张紧，索道主要设备型号为单线循环脱挂抱索器八人吊厢，单向最大

设计客运量为1750人/小时，主要建设内容有索道上站站房、支架及基

础、下站站房、设备基础、设备采购、设备安装及调试及配套附属设施

等。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涉及国有农林场规划编制

和规划许可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试行）》（桂自然资发(2003)57 号)

文件中“二、规范详细规划编制”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

按有关规定组织编制。已纳入城镇开发边界或村庄建设边界的国有农林

场自身的职工生活区、行政办公区、产业项目和转型监狱监区，用地相

对集中连片、面积较大的，由县级及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国有

农林场委托编制详细规划，并与相邻区域的国土空间规划做好衔接；上

述区域用地规模小于100亩的，可编制简易版详细规划，明确地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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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用途和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开发强度规划条件，其中分布

在行政村（社区）界线内的飞地，国有农林场与所在地乡（镇）人民政

府协商后，可纳入所在行政村（社区）村庄规划统筹安排。根据实际需

要，也可以国有农林场或分场为单元，编制国有农林场版的村庄规划。”；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独立地块详细规划编制要点（试行）》文件中“一、

适用范围与成果构成”中“（二）适用范围”提出：“1.一个或若干个

城镇开发边界外零星分散的城镇建设用地。2.部分较为小型独立、功能

单一、非集中连片的城镇开发边界内项目用地。3.根据《关于做好涉及

国有农林场规划编制和规划许可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试行）》（桂自

然资发〔2023〕57号）要求，需要编制国有农林场简易版详细规划，且

用地规模小于 100亩的国有农林场区域内项目用地。”

在上述文件的指引下，综合考虑在现行村庄规划编制指南与标准中，

未对城镇建设用地项目管控要求的科学性、合理性予以明确研究论述，

本项目需要结合城镇建设用地性质、现行相关管控标准等，对土地用途

和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等开发强度规划条件进行研究后，方可得

出科学合理、符合实际建设需求的指标管控内容体系。综上考虑，并经

与资源县自然资源局、梅溪镇等部门充分研究与沟通，确定本项目是通

过编制独立地块详细规划，明确项目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密度、绿

地率等主要控制指标，将其作为其他类型的详细规划，作为该类型用地

出具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证的科学依据。

在上述背景下，开展广西桂林八角寨旅游开发项目索道工程独立地

块详细规划编制工作，为其后续开发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以实现土地资

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实现桂林市、资源县的城镇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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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业主：中铁建桂林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1.2 规划区域及范围

广西桂林八角寨旅游开发项目索道工程，用地总面积0.8685公顷，

共计划分为8个独立地块，整体坐落于湘桂边境的桂林市资源县梅溪镇

大坨村境内。项目地理位置优越，对外交通条件便利，距资源县城约39

公里，距桂林市区约136公里。资源县境内现有G59高速穿境而过，本

项目地块距离G59高速八角寨出口仅11公里，通过X172县道连接。可

依托高速路网快速衔接周边主要城镇及客源市场。

图 1 项目区位图

1.3 规划依据

1.3.1 政策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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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修订）

（4）《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5）《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6）《电力设施保护条例》（2011年）

（7）《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8）《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9）《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

（10）《广西壮族自治区控制性详维规划管理办法（试行）》

（11）《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的控制详细规划编制指导则

（试行）》

（12）《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数据库标

准（试行）》

（13）《广西壮族自治区独立地块详细规划编制要点（试行）》

（14）《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21年修订）》

1.3.2 相关规划

（1）《资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资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的批复》（桂政函〔2024〕69号）

（3）资源县土地利用现状（2022年）局部图

1.3.3 规划依据

（1）《建筑设计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2）《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2022）

（3）《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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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9）

（5）《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2006）

（6）《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50014-2006,2016年版）

（7）《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8）其他相关的规范、规定和规划等。

（9）《架空索道工程技术标准》（GB50127-2020）

（10）《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GB12352-2018）

1.4 规划原则

（1） 注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原则

（2） 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原则

（3） 高效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

（4） 规划刚性与弹性相结合的原则

1.5 上位规划及相关规划分析

（1）《资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项目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原则，项目位于广西资源国家地

质公园、八角寨国家森林公园和八角寨—资江风景名胜区（相互重叠），

并已取得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范围内允许有限人文活动允许批复。

根据《资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广西桂林八

角寨旅游开发项目索道工程用地性质为商业服务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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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背景与现状

2.1 自然条件

2.1.1 气象水文

梅溪镇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6.5℃，年均降雨量1761.1

毫米，年均日照数为1407.6小时，年均无霜期为280天。气温呈水平分

布和垂直变化。春夏多雨，秋冬降水少。

2.1.2 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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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镇地貌主要由断层构造单面山、构造剥蚀低山河谷地形、姜状

山梁和山间河谷平地及丹霞地貌构成。境内主要山峰有天心庵（真宝顶）、

八角寨等。地势南高北低，最高点位于真宝顶，海拔2123米；最低点位

于北部资江出口处。海拔308.5米。

2.1.3 土地利用现状

红线范围拟为广西桂林八角寨旅游开发项目索道工程范围线，用地

面积0.8685公顷，征收资源县梅溪镇大坨村委会石燕水村民小组、枫木

村民小组集体用地0.8685公顷，其中：石燕水村民小组集体土地0.7257

公顷，包括农用地0.7094公顷（水田0.0411公顷、旱地0.0445公顷，

乔木林地0.6514公顷、竹林地0.0355公顷、灌木林地0.0310公顷、农

村道路0.0332公顷、田坎0.0155公顷）：未利用地0.0163公顷（裸岩

石砾地0.0163公顷。）

现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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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基础设施现状

项目对外交通条件便利，距资源县城约39公里，距桂林市区约136

公里。资源县境内现有G59高速穿境而过，本项目地块距离G59高速八

角寨出口仅11公里，可依托高速路网快速衔接周边主要城镇及客源市场。

景区目前基础设施已经初步完善，通往八角寨主峰步道已经建成，其他

基础设施配套初具雏形，但因资金条件限制，建设水平较低。项目地块

东、南、西、北均为山体，索道上下站均配备公厕，梅溪卫生院及梅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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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援站位于梅溪镇距离索道下站10公里，景区配备2600平方米游

客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内设置医疗救援点、景区超市等基础设施，

同时配备停车位817个，游客服务中心与停车场通过X172县道与索道下

站连接距离约3公里。

现状游客服务中心及停车场

3.用地规划布局

3.1 用地规模

总用地面积为0.8685公顷，约13.0275亩。

3.2 规划指标

根据《资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广西桂林八角

寨旅游开发项目索道工程用地性质为商业服务业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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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地块控制性指标

分部

工程

地块面积

（m
2
）

用 地

用途

用 地

代码

建筑密

度（%）

容 积

率

绿 地

率（%）

建 筑

限 高

（m）

停

车

位

比

例

建 筑 后

退 用 地

红线

索道上

站

2740.04 其 他

商 业

服 务

业 用

地

0904 ≤35 ≤0.5 ≥30 24 - 如 图 所

示

索道下

站

4232.37 其 他

商 业

服 务

业 用

地

0904 ≤35 ≤0.5 ≥30 24 - 如 图 所

示

1#~13#

支架

1803.38 其 他

商 业

服 务

业 用

地

0904 ≤35 ≤0.5 - - - 如 图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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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道路交通与竖向规划

3.4.1 道路交通

对外交通条件便利，距资源县城约39公里，距桂林市区约136公里。

资源县境内现有G59高速穿境而过，本项目地块距离G59高速八角寨出

口仅11公里，使得桂林至八角寨景区距离缩短至1.5 小时左右，G59高

速与索道下站通过X172县道链接。通往八角寨主峰步道已经建成。

设计需满足《建筑设计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消防设施

通用规范》（GB55036-2022）、《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3-2022要

求。此外道路设计应满足消防、抢险、救护等特殊车辆的通达要求。

3.4.2 场地竖向工程

竖向设计应与总平面布置同时进行，并应与地块外现有和规划的道

路、排水系统等相协调。

竖向设计方案应根据生产、运输、防洪、排水、管线敷设及土（石）

方工程等要求，结合地形和地质条件进行综合比较后确定。场地依托地

形，进行台地式布局。

场地内外道路、排水设施等连接点标高的确定应统筹兼顾平面、纵

断面的合理性。场地出入口的路面标高宜高出场地外路面标高。规划道

路纵坡尽量与排水方向一致，以避免管线反坡敷设。当局部确需要反坡

时，尽量控制坡度，减少管线埋深。根据现有场地高程道路纵坡不应超

过 8%。场地及道路竖向的其他技术参数要求，应满足相关规范中的规定。

场地竖向结合地形设置，坡度应满足道路场地及地表雨水近距离排

放的基本要求，结合地形，尽量减少工程量，最大可能在场区内调配土

方，减少运距，降低工程投资，地面排水坡度不宜小于0.3%场地标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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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应高于道路标高，与对外联系通道竖向衔接。建筑室内地坪设计标

高需满足 20 年一遇防洪排涝标准。

3.4.3 绿地系统规划

规划地块范围内绿地率≥30%。

地块内的绿化布置应根据用地性质、环境保护及景观的要求，结合

当地自然条件、植物生态习性、抗污性能和苗木来源，因地制宜进行布

置。绿化布置应与总平面布置、竖向设计及管线布置统一进行，合理安

排绿化用地。

3.5 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3.5.1 给水工程规划

核心围绕索道站房运营、设备冷却及应急用水需求，遵循生态适配

原则布局。优先依托现有供水体系扩容升级，采用高密度聚乙烯（HDPE）

管材搭建供水管网，主干管与支管科学匹配流量，避免漏水与压力不足

问题。管网铺设兼顾地形特点，控制开挖深度与宽度，减少对丹霞地貌

生态破坏，同时设置专用检修阀门与监测节点，定期巡检保障供水稳定，

满足索道日常运营及突发情况用水需求。

3.5.2 排水工程规划

项目索道上站、下站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站房化粪池预处理后，进

入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尾水须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

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02）中冲厕水质标准要求。

为了减少管网敷设对交通的影响，在满足《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

规范》（GB50289-98）要求的基础上，尽量把给水管道敷设在人行道下。

管道的最小覆土深度不小于 0.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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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供电工程规划

以双保障供电+智慧适配为核心，贴合索道安全运营规范与景区智慧

化建设要求。电源端依托景区新建35KV八角寨送变电工程，彻底解决供

电瓶颈，优先采用双重电源供电，若单电源供电则配套柴油发电机组作

为应急电源，确保能低速回运全部在线乘客。电气传动采用无级调速的

变频传动方式，支持能量回馈电网，兼顾节能与运行稳定性；同时配置

独立安全电路、多区域紧急停车按钮及应急照明，沿线风口设风速仪联

动减速/停机，全面保障电力安全。

3.5.4 通信工程规划

资源县有线电视网、无线电话网覆盖全县，移动、电信、联通网络

覆盖梅溪乡，能够确保景区内通信畅通。

紧扣景区“智慧旅游”建设目标，构建多维度冗余通信体系。核心

依托景区5G物联网搭建专用通信网络，实现各站房、控制室之间专用直

通电话互联，配套无线对讲设备作为备用通信手段，保障调度指令精准

传递。在信号覆盖薄弱区域，至少一个站房配备公用外线电话，客运索

道客车与驱动站预留直接通话或广播通知通道，且停电时广播系统保持

有效，同时联动智慧旅游系统，支撑索道运营数据实时上传与“一部手

机管理景区”功能落地。

3.5.5 其他设施规划

根据地块用地性质，当实际开发建设时，可参照规范要求，按实际

需求配置其他服务设施配套，如生活垃圾收集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移

交环卫部门处理。

3.6 环境保护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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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污染防治规划

落实各项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 优先选择低噪声设备，通过采取设备减振、隔声、消声等措施。

2） 对产生噪声设备采取安装隔振机座、安装消声设备等措施，并

利用建筑隔声来减轻设备噪声对外部环境的影响。

3） 在场地周围种植阔叶树木，起到主要消音作用。

3.7 节能规划

（1） 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能源管理；

（2） 大力推进节能技术应用。

3.8 防灾规划

（1） 消防： 消防用水可由给水系统、消防水池及符合要求的其他

人工水体、再生水等供给。结合地块主路设计消防通道，在有必要时，

消防车能顺利进入项目地块，消防通道的宽度和转弯半径按规范要

求设置。 项目地块应设置必要的消防器材， 并应符合国家防火规范要

求。

本项目属于梅溪镇消防片区梅溪消防救援站位于梅溪镇距离索道下

站10公里。

根据《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年），消防栓距建筑

墙体应大于 50m。

对于项目内公共活动场所、人群聚集场所宜配备微型消防设施，提

高火灾应对能力。

建筑物设计中应按照《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的要求配备规定

数量的灭火器。入口，规划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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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中的相关内容，主要包括：

（1）通道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4.0m;

（2）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

（3）通道与建筑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操作的树木、架空管线等

障碍物；

（4）通道靠建筑外墙一侧的边缘距离建筑外墙不宜小于 5m;

（5）通道的坡度不宜大于8%。

（2） 防洪：地块结合地形设置截水沟，场地内部结合地形设置雨

水管网， 就近排放至周边， 防止内涝。 项目地块防洪不低于城镇或附

近村屯的防洪标准。

（3） 地灾：根据项目所在地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预测工

程建设中， 引发或加剧不稳定边坡局部产生崩塌、 滑坡、 危岩地质灾

害危险性大，预测工程建成后引发或加剧不稳定边坡局部产生地质灾害

危险性中等。建设工程自身可能遭受已存在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小。地质

防灾防治可遵循“预防为主、 治理为辅、 防辅结合” 、 “先进行人

工边坡防护， 再进行主体建设” 的原则。 地块周边陡坡及山体处需设

挡土墙。工程建设时要注意对形成的开采边坡及复垦边坡进行防护，加

强对危岩地质灾害的防治与监测工作， 注意巡视观察， 及时掌握危岩

的稳定状态， 对现状危岩边坡进行专门勘察设计。 做好泥石流、 山体

滑坡、山洪等灾害的防护和预警工作。

（4）抗震：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项

目所在区域的一般建筑物按地震烈6度设防，重要建筑和生命线工程按

6度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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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指挥中心应与区域行政管理部门相结合，便于统一指挥统一管

理，规划不单独对独立地块设置指挥中心。

由于项目区位相对独立，外部避震疏散场地主要依托梅溪镇的应急

避难场所，考虑到项目内部场地条件，建议充分利用项目内广场绿地等

公共开敞空间作为临时避震场所。

3.8 底线红线与安全管控

项目已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组

织开展联合审查的《资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有

关部门和单位对项目用地无颠覆性意见，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

项目位于广西资源国家地质公园、八角寨国家森林公园和八角寨—资江

风景名胜区（相互重叠）。

桂林市资源县人民政府确保项目用地布局和规模将统筹纳入规划期

至 2035 年的桂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3.9 建设标准与开发时序

（1）技术标准：执行《架空索道工程技术标准》GB 50127-2020、

《客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GB 12352-2018；满足景区5A创建、世界自

然遗产地生态保护与地质安全要求。

线路与设备：线路：避开生态/地质敏感区，减少景观破坏，便于救

援；支架地基稳定，严控轮系安装偏差。

运力：单线/循环脱挂抱索器，运量约1750人/小时，速度≤6m/s，

吊厢/吊椅配备安全与逃生装置。

安全：钢丝绳破断拉力与额定拉力比≥5倍；设风速/张力/视频监

控，完善防雷、防风、应急救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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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合规：完成环评、水保、地灾评估、林业许可等，通过特种设

备监督检验与验收 。

（2）开发时序

前期报批：2025年1月完成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全流程审批 。

工程建设：2025年初—2026年6月完成站房、支架土建施工，2026

年11月完成设备安装与系统调试。

验收投运：2026年 12月建成，通过验收并取得特种设备使用登记

证，具备运营条件 。

（3）关键管控提示

严守遗产地保护红线，线路与站房最小化扰动自然景观与生态。

施工分阶段：先地勘与基础→再支架与站房→后设备安装与调试→

最后联合试运转与验收。

同步推进5A景区配套，确保索道与游客中心、步道、标识系统等无

缝衔接。

4.地块控制

4.1 土地使用控制

（1）用地性质：0904，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该土地使用性质分类

和分类代号采用《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所

规定的标准。

（2）用地面积：0.8685公顷，折合约13.0275亩。用地面积是规

划地块划定用地的平面投影面积。地块面积为规划用地红线围合而成，

是确定容积率、建筑密度、人口容量所依据的面积。

（3）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该地块是商业服务用地中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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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为了使规划更具严谨性、科学性，可根据商业用地使用需要配

建

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

4.2 环境容量控制

（1）容积率：≤0.5， 容积率为规划地块总建筑面积与建设基地净

用地面积的比值。 容积率主要根据地块的使用性质， 根据《桂林市城

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年）表2.3.1，商业建筑三级规划控制区

容积率指标控制值≤0.5确定。

（2）建筑系数：≤35%，建筑系数为规划地块内各类建筑物和构筑

物总基底面积占该块用地面积的比例。规划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

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促进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和优

化配置，根据《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年）表2.3.1，

商业建筑三级规划控制区建筑系数指标控制值≥40%，并结合土地利用情

况确定建筑系数。

（3）绿地率：≥30%，绿地率指规划地块内各类绿化用地总和占该

面积－的比例。依据《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年）的

3.5.2.3章节类比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确定。

（4）人口容量：该地块不涉及人口容量计算。

4.3 建筑建造控制

（1）建筑控制高度（建筑限高）：≤24米，建筑限高为地块建筑

物最高控制线。高度控制确定城市空间的形态脉络和天际轮廓，采取限

高（只设置建筑高度的上限）的控制方式，依据相关规范中低层标准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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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筑退距：根据《桂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年）、

《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CJJ83-2016），结合挡土墙和截洪沟

的设置，南侧、西侧、东侧退让规划用地红线4米。

（3）建筑间距：设计时需符合相关规范要求，不做规定性控制。

4.4 交通活动控制

（1）交通出入口方向：地块机动车出入口控制地块机动车入口的方

位及数量， 在方便地块机动车出入的同时，避免对周边道路交通造成负

面影响。 地块考虑衔接上级道路的方向， 在北侧设置交通出入口，与

X172 县道连接。

（2）停车位：配套停车场位于福竹，离索道下站3公里，设置停车

位817个，通过X172 县道连接。

4.5 配套设施控制

本次规划根据地块用地性质，未作要求，参照上位规划指导设计。

4.6 城市设计引导

地块位于桂林市资源县梅溪镇，地块内建设的形态、色彩、风格、

材质等应与梅溪镇村庄风貌设计相契合，参照上位规划指导设计。

5.规划实施

5.1 规划实施

1.本图则地块在实际的开发建设中，地块控制性指标为强制性内容，

应严格落实，不得越线建设违规建设。

2.本图则地块在实际的开发建设中，应注重对周边原生态环境的保

护，不得对周边地形地貌进行大规模改造，工程建设时要注意对现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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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环境的保护，加强对危岩地质灾害的防治与监测工作，注意巡视观察，

及时掌握危岩的稳定状态，对现状危岩边坡进行专门勘察设计。

3.本图则的建筑退距为基础退线，在满足基准后退距离的基础上，

还需满足国家、自治区及桂林市相关规范的要求。

4.本图则地块的设计标高：场地标高及建筑高度的计算需符合《桂

林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9年）的要求，在具体规划设计时，

需结合周边道路和用地统筹考虑。

5.本图则地块绿化面积应满足绿地率的要求，提高绿化覆盖率，并

应鼓励和推广屋顶绿化和立体绿化。

6.附件

附件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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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资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局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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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桂林市人民政府请示文件及有关人为活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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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建设用地批复



31

附件五：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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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33

附件七：地灾评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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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压覆矿产资源情况查询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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